
温州，这片深植“敢为人先”精神基因

的热土，历来是中国改革浪潮中诸多“第

一”的摇篮：全国首个“包产到户”试点、首

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首个农村专业市

场……2002年，一场关乎公民基本权利的

诉讼，再次在这片传奇土地上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全国首例农民选民资格案，

在瑞安市莘塍镇星火村悄然拉开序幕。

政策“定心丸”
与消失的选举权

故事的主人公叶阿金，是洛川河畔土生

土长的庄稼汉，世代耕作于这片土地，对家乡

怀有刻骨铭心的眷恋。1998年，瑞安市启动

小城镇综合改革，莘塍镇被列为全省第二批

试点，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关键突破口。

然而，许多农民心存疑虑：一旦户口迁

出农村，土地承包权、村集体分红等核心权

益是否还能保留？这份担忧导致户籍迁移

工作进展缓慢。为打消村民顾虑，省、市、

镇三级联合出台政策，规定“落户不落

权”——农民户口迁入城镇后，仍可继续享

有原村的土地承包权和集体经济权益。这

颗“定心丸”让叶阿金与众多村民放下包

袱，主动将户口迁至莘塍镇农场居民区，成

为名义上的城镇居民。

2002年5月，星火村村委会换届选举

如期举行。当大红的选民名单张贴在村口

公告栏时，叶阿金挤进围观的人群，指尖顺

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逐行滑过，一遍又一遍

地寻找“叶阿金”三个字——直到名单末

尾，仍一无所获。

心生疑虑的他随即赶往户籍所在地莘

塍镇农场居民区查询，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他

的名字也未出现在那里的选民名单上。这

双重“缺席”如一块巨石，重重压在他心头。

从困惑到行动：
一个农民的法治觉醒

困惑、不解，继而转为一种难以释怀的

不平。不同于普通村民，叶阿金有着特殊的

基层经历：他曾担任莘塍镇人大代表，并于

1987年至1992年间出任星火村党支部副书

记。五年的基层历练，使他超越了传统农耕

者的视野，对公民政治权利有着远超常人的

认知——他深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仅是

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参与

村务治理、表达自身诉求的重要渠道。

为弄清缘由，叶阿金多次前往星火村

选举委员会沟通咨询，却始终得不到满意

答复。村委会方面称，其户籍已迁出，不再

具备本村选民资格；而农场居民区则解释，

虽然他的户籍已迁入，但仅属“挂靠”性质，

无法享有与辖区原住居民同等的权利。此

后，他又数次向莘塍镇政府反映情况，问题

却始终悬而未决，无人真正回应这份关乎

身份与权利的追问。

“我的选举权，怎么就凭空没了？”叶阿

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被悄然抹去的权利，

在他心中点燃了一簇倔强的火苗。几经打

听，他联系上了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的陈慕

林律师，决心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

在律师办公室里，陈慕林耐心倾听完

叶阿金的遭遇，随即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逐字逐句为他解读：“年满十八周岁

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

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

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这番清晰而有力的法理阐释，如一道

光，照亮了叶阿金心中的迷雾——他意识

到，自己并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却在现

实中被排除在选民名单之外，这分明是对

基本公民权利的侵犯。尽管只上过一年

学，这位朴实的庄稼汉没有退缩。他毅然

走进瑞安市人民法院，以莘塍镇星火村村

民委员会为被告，正式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依法确认其选民资格，恢复他作为公民应

享有的政治权利。这一纸诉状，不仅关乎

一个人的名字是否出现在名单上，更叩问

着基层民主与法治的边界。

法庭上的交锋：
户籍与权利的激烈辩论

2002年5月21日，瑞安市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在那个“民告官”尚属罕

见的年代，这起围绕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展

开的诉讼，迅速点燃了社会关注的热度：电

台高频次滚动播报案件进展，街头巷尾的

市民茶余饭后热议不休，出租车内的广播

也在循环推送相关新闻，原本默默无闻的

叶阿金，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开庭当日，瑞安市人民法院内外人声

鼎沸。法庭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

闻讯赶来的村民；法庭外，省市级多家媒体

记者架起摄像机、摊开笔记本，屏息记录这

场注定载入中国基层法治史册的庭审。

原告席上，叶阿金与委托代理人陈慕

林律师并肩而坐。他神情略显紧张，但目

光坚定——那是一种普通农民在权利被漠

视后，选择挺身而出的倔强与尊严。被告

席上，星火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代表周建付

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正律师准时到庭应诉。

庭审进入辩论环节，双方围绕“户籍迁

移是否必然导致选民资格丧失”这一核心

争议展开激烈交锋。被告方坚持“户籍即

资格”的传统逻辑，认为叶阿金户口已迁出

星火村，自然不再具备本村选民身份。

原告方则针锋相对，援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第34条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

关规定，强调公民的选举权不因户籍形式变

动而自动丧失。更关键的是，陈慕林律师当

庭出示了多份证据：从历年集体劳动出资凭

证、村级公益事业捐款记录，到持续参与村务

讨论的证明材料——每一份都清晰表明，叶

阿金虽户籍迁出，却始终与星火村保持着紧

密的经济联系和深厚的社区归属。

主审法官林波全程保持高度专注与中

立，细致听取双方陈述，逐一核验证据，引

导庭审在法理与事实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法槌之下，不仅是对一个名字是否该出现

在选民名单上的裁断，更是对“权利如何落

地”“民主如何扎根”的深层叩问。

胜诉与回响：
一张选票背后的深远意义

经过合议庭慎重评议，法庭当庭作出

判决。法官郑重宣读：“叶阿金虽已将户籍

迁出星火村，但他与该村仍存在紧密的权

利义务联系，其政治权利并未被依法剥夺，

应当依法保障他的选民资格。”法官的宣告

掷地有声，解开了叶阿金多日来的焦灼与

困惑。原告席上，这位朴实的农民终于露

出了释然的笑容。这份带着司法温度的民

事判决书中，明确载明：“确认起诉人叶阿

金于 2002 年在瑞安市莘塍镇星火村村民

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具有选民资格，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官司胜诉后，星火村村委会书记亲自

登门，将那张承载着公民尊严与政治权利

的选票，以最庄重的方式送到叶阿金家

中。次日上午，叶阿金小心翼翼地将选票

贴身收好，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村里的投

票点。多家媒体记者一路跟随记录，见证

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当他郑重地

将选票投入票箱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这掌声，既是对叶阿金通过法律途径

捍卫自身权利的肯定，也是对公民政治权

利得到司法保障的赞许，更传递着乡土社

会对法治精神的认同与尊崇。

这场由普通农民发起的维权诉讼，很

快引发全国关注。从温州本地媒体到浙江

省级媒体，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纷纷

跟进报道。仅上过一年学的叶阿金，一夜

之间成了乡亲们口中“有胆识、懂法律”的

“法治能人”。他不仅成了浙江省首例司法

介入农村政治权利纠纷的受益者，更以行

动证明：哪怕是最基层的公民，也能通过法

律捍卫合法权益。

案例的标杆价值
与乡土法治的种子

“农民叶阿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本身就是民主进步的体现，也是

我市多年普法教育结出的重要成果。”律师陈

慕林的评价，道出了此案的深层意义。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已为公民权利筑牢

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专门

为“选民资格”纠纷设立司法程序，而叶阿金

的抗争，正是将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现

实中的权利保障的生动实践。

浙江大学法学博士赵世义曾坦言，这

一判决突破了以往司法实践多聚焦于经

济、文化权利的局限，彰显了司法机关对公

民政治权利的高度重视，是中国法治进程

中一块实实在在的里程碑。

胜诉后的叶阿金，依旧回归了田间地头

和小本生意的朴素生活。但平静很快被打

破，四面八方的农民接踵而至：嫁出去的女儿

能否回村领补偿、外迁的户口怎样才能回迁

……一个个贴着乡土温度的民生难题，让他

家的小院成了热闹的“法治咨询点”。叶阿金

的故事口口相传，像一颗种子，在乡土中国的

土地上悄然播撒着法治的理念。

二十三年光阴荏苒，当年的喧嚣早已

归于平静，但那场诉讼的影响从未消散。

它早已超越了个人的胜诉，成为温州“敢为

人先”精神的注脚——在权利面前不低头，

在正义面前敢发声；也见证着法治中国的

步履不停：无论你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

身处庙堂的学者，宪法赋予的权利，都值得

被平等守护。

如今，洛川河畔的风依旧吹拂着星火

村的田野，叶阿金的故事，早已化作温州改

革史与中国法治史上的温暖记忆。它时刻

提醒着我们：权利需要捍卫，法治需要践

行，而每一次勇敢的发声，都将为社会进步

注入不竭动力。

那天，我接到挚友陈寿富病故的噩耗，

震惊之余，不觉泪眼蒙眬，几近失声。追悼

会上，见到粮管所退休党支部书记阮意坚

等几位“粮友”，提及当年的“国粮”旧事，更

是感慨万千。我曾在瑞安粮食部门干过10

多年政工，亲眼见证了“国粮”企业前世与

今生之嬗变，觉得很有必要为“她”曾经的

荣耀写点什么，即便那已是“无声的荣耀”。

（一）

1977年，作为黑龙江支边返城知青，我

被劳动部门安排在瑞安饲料厂工作。该厂

当时在东门吊桥头菜行街，是粮食局下属大

集体企业，名声并不响，但计划经济时代，国

粮企业很吃香。我初进饲料厂，干的是打糠

做酒之类的苦力活，虽收入不高，但捧的是

“铁饭碗”，旱涝保收，年终不仅有糯米、花生、

面干、白酒等内部计划票分发，还可扛回十

几斤猪肉（猪是厂里职工自个儿养的），让同

住瑞中教师宿舍的邻居们羡慕不已。

第二年年底，饲料厂解散，我被调至仙

降粮油加工厂、时称“国粮一厂”担任政

工。该厂是县粮食工业先进单位，书记黄

永林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凡厂里有什么

先进典型事例，都要我写通讯报道：如干部

身先士卒，坚持到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农忙

时节机修工人组建支农小分队，下乡替农

民修理农机具；高温季节，共青团员利用午

休时间，为生产车间喷水降温等等。

瑞安当时还没有报纸和电视，我写的稿

件一般都由县广播站播放。投稿多了，广播

站那边很看好我，编辑部主任彭政还想把我

调走，后来得知我非全民编制才作罢。那

时，新闻报道可以一稿多投，还享受免费投

递待遇，只要将信封角头一剪，注明“稿件”

两字，连邮票都不用贴。我有好几篇稿件外

递后，被《浙南大众》和温州广播电台采用，

尤其是写黄永林书记下毛谷间顶班生产的

报道《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由温州广播电台

播报后，还登上了《浙江工人报》。

当时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财

贸系统单位是“双学”，既要学大庆，又要学

大寨，国粮一厂经过宣传报道，名气更大

了。1979 年度，被评为全省财贸系统“双

学”先进单位，即“大庆大寨式企业”，受到

中共浙江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的表彰；黄

永林也获得省粮食厅“双学”先进个人的荣

誉。这样一来，我在瑞安粮食系统也开始

小有名气了。有一次碰到胡锡民局长，他

还夸我报道写得好。我趁机向他提出家有

小孩，在南岸隔江过水，生活不便，想调回

城关的要求，他居然答应可以考虑，说这样

局里叫你写点东西也方便。后来，他还真

的出了力，兑现了承诺。

（二）

我调回城关后，相继担任过县粮油机

电厂、城区粮管所、城关镇（区）粮管所和城

西粮管所的政工。上世纪80年代初，粮食

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居民按人口定量发购

粮证，凭证凭票供应粮油。国粮单位人称

“粮老大”，手中有粮，地位显要，尤其是年

关时节，有计划票发放，粮店门口总是排起

长长的购物队伍。

1985年，城关、城区两所合并为城关

镇（区）粮管所后，更是规模空前，全所下辖

8个粮站（包括北麂、北龙），以及城皇殿、

红星、塔园寺、洪宅、天后宫等多处粮库，地

盘大、网点多，令人刮目相看。其时，粮管

所属典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单位，全城

关的粮站站长，皆为清一色的“粮”门女

将。我记得很清楚：三八站是陈莹莹、东风

站是林文兰、人民站是项爱埭、大众站是郑

池妹、广场站是应丽丽。后来，从北麂调来

的郑育义，当了新建的飞云粮站站长，才打

破女站长的一统天下。

当时，三八粮站最负盛名，1960年出

席过全国群英会，获国务院奖状。此后，多

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单位，是温州地区

粮食商业系统的一面红旗。该站就在老城

区西山脚下的康乐街，粮站里8名女职工、

2名男职工，担负着7个居民区、4000多

户、1.5万人口的粮油供应任务。站长陈莹

莹是个老先进、女强人，名副其实的“三八

红旗手”。她是平阳中学“老高三”毕业生，

我大姐马晓禾的同班同学，平时总称呼我

为“小马”。我曾打趣说，“小马过河”，我从

平阳到瑞安都过江了，你还叫我“小马”啊！

作为粮管所政工，三八粮站是我关注

的重点，每年我都要把该站优质服务的先

进事迹和送粮上门的数字总结上报。年终

粮站特忙，陈莹莹分不开身，局里、县里都

在催报先进材料，我就直接跑到站里采

访。有一次，她们正准备给西山敬老院里

的烈属老人送粮，我也跟着去了。陈莹莹

与院里的老人个个相熟，亲切地打着招呼，

进屋后，只见她手脚麻利地解开袋绳，将米

倒入米缸之中。看到眼前情景，我也很受

感动：送粮上门这种好事，象征性地送一二

户、干个一年半载，倒也不足为奇，而陈莹

莹她们当时送的是17家定点户，而且十多

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实在难能可贵！

三八粮站的先进事迹不胜枚举，如对

居民购粮做到四个“一样”：小孩和大人一

样，生人和熟人一样，买少和买多一样，忙

时和闲时态度一样。此外，粮站还推出“三

勤”“四不烦”“五送”和“十备”等便民措施，

取消星期例假，延长营业时间，规定节日与

盘点都不关门，还帮助顾客绑扎袋口、扶粮

上肩等等，不一而足，受到居民群众交口称

赞，站里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和锦旗。

1987年，在浙江省财贸工会、商业厅、

粮食局、工人报联合举办的商业岗位“凡人

新事”征文活动中，我根据三八粮站陈莹莹

她们的先进事迹所写的《烈属的贴心人》，

还得了奖。

说实在的，那不是我文笔有多好，而是

她们的事迹太感人了。同年，陈莹莹本人

亦被评为全省商业岗位优质服务先进工作

者。1984年以来，她连续当选第八、九、

十、十一届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退休后

还继续发挥余热，就任安阳镇永丰居委会

党支部书记，是瑞安人人皆知的先进劳模。

（三）

1993年《瑞安报》复刊，我被市委宣传

部调到报社担任经济版编辑。那些年，我

一直对国粮部门情有独钟，写过很多有关

国粮的报道。其时，粮食局分管购销的副

局长徐学诚，是我在城区粮管所的老领导，

局办公室主任杨军与我也是老相识，信息

来源便捷，写起报道来更是驾轻就熟。记

得我到报社写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粮

站实行承包经营、上门做生意的报道，刊登

在5月15日《瑞安报》试刊号第一期上。

当年，粮票取消、粮价放开、财政“断

奶”后，国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

力，各粮站相继陷入“门庭冷落车马稀”的

境地，粮食年销售量同比下降65%。年

底，全市出现粮油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市

民对此反响强烈。我走访粮食局后，迅速

在“本报专访”栏目推出《平抑粮价 稳定市

场——粮食部门积极调控，丰富节日粮油

供应》的报道；紧接着又进行跟踪采访，撰

写了《调控见效应“野马”已收缰——我市

粮油价格普遍回落》的报道。文章刊发后，

起到很好稳定人心的作用，有报社同仁还

夸我“野马收缰”四个字用得好哩！

之后，我一直关注着国粮企业的动向，

相继采写过《动脑筋摆脱困境想点子开拓新

路——粮食部门推出“转制”新举措》《拓宽

购销渠道 做活“粮”字文章——莘塍粮管所

走出困境再现生机》《粮食复制品市场：本地

厂唱主角 富康面领风骚》等多篇报道。

1996年，粮食部门出台“改制”大动作，城关

的三八、广场、飞云、东风等数家老牌粮站改

名换姓，共同打出“宏良连锁店”的旗号。我

采写了《搞连锁经营创规模效益——我市国

有粮站打出“连锁旗”》的报道，文章刊登在1

月15日头版显要位置，还配发了省粮食局局

长陈加元出席典礼的照片。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

大潮滚滚而来，粮食部门虽经种种努力，最

终还是难以摆脱困境。不久，瑞安粮食局

归并到市改革和发展局，按照有关“企改”

政策，粮管所最终被“关停并转”、职工遣散

下岗。对此，有“粮友”曾开玩笑讲：粮食局

建在大街边的小巷内，巷口仅三尺来宽，

“局门”太小，不被兼并才怪呢！

我之后还写过一篇“记者观察”的报道

——《粮籍关系 莫揣兜里》。主要是讲进

入新世纪后，瑞安“农转非”人数剧增，许多

新居民却将粮籍关系揣在兜里，结果在工

作调动、子女入学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提醒大家要及时办理粮籍关系。但时隔不

久，粮籍关系也被国家彻底取消了。

想当年，对城镇居民而言，粮籍就是

“命根子”，是吃国家口粮与农村口粮的“分

水岭”。那时候，谁家要是丢了“购粮证”，

得满街敲着铜锣吆喝寻找。否则，等于砸

了饭碗、断了粮。时至如今，相形之下，变

化之大，恍如隔世……

“国粮”之嬗

变，实乃社会进步

之缩影，但作为见

证人，笔者认为：当

年瑞安“国粮人”曾

经的付出、曾经的

贡献与荣耀，仍值

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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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荣耀 难忘的记忆

瑞安“国粮”前世今生之嬗变
■马邦城

瑞安城关镇（区）粮管所八五年度县粮食系统先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赵庆才、陈行远、沈振中、
池洗尘、郑志清；中排郑池妹、陈莹莹、应丽丽、陈寿富；后排马邦城、刘碎清、林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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